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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試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54 條規定，說明主管機關對於重劃區內之抵

費地，於土地分配結果公告確定後，如何進行處分？（25 分） 

二、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52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：「新設自來水管線之

工程費用，由需用土地人全數負擔。」，是否有違法律保留原則？請就

司法院釋字第 765 號解釋說明之。（25 分） 

三、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1 條規定，土地所有權人依平均地權條例

第 60 條規定實施市地重劃時，其應共同負擔之項目有那些？試詳細

說明之。（25 分） 

四、土地法第 100 條規定，出租人收回房屋之限制，與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

管理條例第 10 條規定，出租人提前終止租賃住宅租約之情形，有何異

同？試說明之。（25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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